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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1096691339][bookmark: _Toc156635231]总  则
[bookmark: _Toc313014148]1.0.1 为规范北京市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统一技术要求，保证健康监测工作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既有建筑的结构健康监测。
1.0.3 北京市既有建筑的结构健康监测，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 [bookmark: _Toc379476749][bookmark: _Toc8415][bookmark: _Toc885342111]术  语
2.0.1 既有建筑 existing building
已建成可以验收的和已投入使用的建筑。
2.0.2 结构健康监测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利用自动化或人工监测系统实时获取结构的变形、裂缝、应变等特征信息，进而分析和识别结构健康状况的工作。
2.0.3 结构健康监测系统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system 
通过网络集成技术，结合人工巡视补充，将分布在建筑结构上的各类传感器、数据采集与传输、数据处理与管理、数据分析与应用等硬件设备、软件模块及配套设施连接在一起，具有对建筑结构的环境、作用、结构响应、结构变化进行连续监测、自动记录、数据显示、报警评估及状态研判功能，可实现预警并辅助建筑结构管理的信息系统。
2.0.4 环境 environmental factors 
影响建筑结构安全和功能的自然环境因素，如温度、湿度、风速等。
2.0.5 作用 action 
建筑结构所受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
2.0.6 结构响应 structural response 
由作用引起的建筑结构构件的静力或动力响应。
2.0.7 结构变化 structural change
以建筑结构竣工状态或某一规定时刻状态为基准，构件、结构在使用中几何形态和表观损伤、结构性能发生相对状态变化。
2.0.8 报警阈值 alarm threshold
针对使用环境、结构构件可能出现的不同程度异常或危险，为各监测点数据特征指标所设定的临界状态警戒值。
2.0.9 结构健康度 structural health level
相对于初始状态或设计规定的结构安全和功能要求，当前建筑结构安全和功能所处的健康水平。
1. [bookmark: _Toc10995][bookmark: _Toc25380][bookmark: _Toc638853166][bookmark: _Toc1045498011][bookmark: _Toc309138830][bookmark: _Toc313014154][bookmark: _Toc291510334]基本规定
3.0.1 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应稳定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便于维护。
3.0.2 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工作应分为系统设计、安装与调试、系统运维等阶段。
3.0.3 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目的应分为避免无预警的结构倒塌和及时识别结构状态变化。
3.0.4 既有建筑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结构健康监测：
危险性鉴定结果为C级或D级，且未解危的；
综合安全性鉴定结果为D级的；
建筑高度350m及以上的；
隔震结构中属于下列之一的：
1）结构高度大于60m或高宽比大于4的高层建筑；
2）结构跨度大于60m的空间结构；
3）单体面积大于80000m2的。
3.0.5 既有建筑在下列情况下宜进行结构健康监测：
0. 位于基坑工程、暗挖工程、边坡工程影响范围内的；
0. 建筑高度300m及以上的；
0. 高层与高耸结构带有隔震体系的； 
0. 网架及多层网壳钢结构跨度大于120m的；
0. 单层网壳结构跨度大于50m的；
0. 钢结构悬挑长度大于40m的；
0. 超过设计工作年限的； 
0. 未经完备设计建造流程且从投入使用之日起已使用 20 年以上的既有建筑。
3.0.6 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可分为自动化监测和人工监测。
3.0.7 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应根据结构类型和监测目的制订方案，同时遵循一栋一方案的原则，并宜包括下列内容：
0. 工程概况；
监测目的和依据；
监测范围；
监测对象及项目；
基准点、监测点的布设位置、数量及技术要求；
监测方法、巡查方法及监测信息处理要求；
监测频率、周期；
监测项目报警阈值及异常情况下的处理措施；
监测信息成果形式及反馈；
监测仪器设备及人员的配备；
质量、安全保证措施及其他管理制度；
监测及巡查记录表格等附件。
3.0.8 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硬件宜选用技术成熟的产品，应满足稳定性、可维护性要求。监测设备的维护应保证监测数据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3.0.9 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系统软件应与硬件相匹配，并具有兼容性、可扩展性、易维护性。
3.0.10 危险性鉴定结果为C级或D级的既有建筑，监测点位的布置宜全面覆盖所有已识别的危险结构构件。
3.0.11 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硬件的更换、系统软件的更新与升级应保障监测数据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3.0.12 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的周期应符合下列规定：
0. 危险性鉴定结果为C级或D级的既有建筑，健康监测周期应自危房通知书下达后直至解危完成；
对于受工程施工影响的房屋，监测应从工程施工开始前进行，直到施工完毕且监测数据达到稳定状态；
对于未受工程施工影响，但因其他原因需进行健康监测的既有建筑，应根据监测目的并结合实际情况确定监测期，监测数据稳定状态判定按本规程第 6.0.8 条执行，稳定前不宜停止监测。
3.0.13 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宜按图3.0.13所示的工作流程开展工作。
[image: ]
图 3.0.13 健康监测流程
3.0.14 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应根据现场实际工程情况设置防护措施。
3.0.15 既有建筑结构健康度等级评定分级标准应按表3.0.15的规定采用。


表3.0.15 建筑结构健康度分级标准
	[bookmark: _Hlk216966572]序号
	健康度等级
	分级标准
	处理措施

	1
	Ⅰ状态稳定
	符合本规程对结构健康度要求，结构性能与初始状态（或设计基准）一致
	常规巡检，持续监测

	2
	Ⅱ轻微异常
	略低于本规程对结构健康度要求，结构性能轻微偏离初始状态
	提高监测频率或扩大监测范围

	3
	Ⅲ中等异常
	不符合本规程对结构健康度要求，结构性能偏离初始状态
	应采取措施

	4
	Ⅳ严重异常
	严重不符合本规程对结构健康度要求，结构性能达到 “防倒塌”报警 的临界状态
	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bookmark: _Toc31393]3.0.16 危险性鉴定结果为C级或D级且未解危的既有建筑，健康度可直接评定为Ⅲ中等异常或Ⅳ严重异常。


1. [bookmark: _Toc756178648][bookmark: _Toc228757001]监测内容和测点布置
[bookmark: _Toc1232743772][bookmark: _Toc1844053147]一般规定
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内容应根据建筑周边环境、受力分析、监测目的确定，内容应包括对环境、作用、结构响应和结构变化的监测。
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的测点布置应符合环境、作用、结构响应和结构变化的特征，并考虑代表性、经济性和可更换性。
结构响应和结构变化的监测测点应布置在受力较大、变形较大、易损、影响结构整体安全的结构部位。对已出现性能退化、变形明显、损伤严重的结构构件，宜针对性增加监测测点数量。
监测点布置应明确传感器的类型、数量、安装位置和方向，确保传感器便于更换。对不可更换的监测点，宜做冗余布设。对关键部位或关键构件监测时，可布设校核测点。
环境与作用监测点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 的相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环境温湿度监测时，宜将温度或湿度传感器布置在离地面或楼面1.5m高度空气流通的百叶箱内；
结构温湿度监测点可单独布置于指定的结构内部或结合应变测点布置；
风速与风压测点应设置在工程结构的顶层、地上一层、结构刚度突变和质量突变处以及对安全性要求较高的重点楼层的刚度中心或几何中心。
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的测点布置应兼顾经济性与有效性，可利用结构的对称性、重复性减少测点数量，对受力模式一致的同类构件可选取代表性构件布点。
[bookmark: _Toc963582018]建筑沉降监测传感器应至少安装2套，倾斜监测传感器应至少安装1套；裂缝监测传感器、挠度监测传感器、应力应变监测传感器，宜在每个危险点构件上至少安装1套。当无传感器安装条件时，应采用人工监测，确保结构安全。
[bookmark: _Toc76128819]混凝土结构
混凝土结构健康监测内容应符合表4.2.1的规定，并根据需求选择监测内容。


表4.2.1混凝土结构健康监测内容
	序号
	监测类别
	监测内容
	监测
选项

	1
	环境监测
	温度
	建筑表面的温度
	○

	
	
	湿度
	建筑表面的湿度
	○

	2
	作用监测
	风速、风压
	建筑屋顶处的风速、风压
	○

	
	
	
	建筑立面体型变化处风速、风压
	○

	
	
	构件
温度
	平面尺寸超过伸缩缝限值的建筑屋面构件温度
	○

	3
	结构响应
	振动
	与振动控制点相接触的水平构件竖向加速度
	▲

	
	
	
	与振动控制点相接触的水平构件横向加速度
	▲

	
	
	应力、应变
	框架柱关键截面的应力、应变
	★

	
	
	
	框架梁关键截面的应力、应变
	★

	
	
	
	剪力墙关键截面的应力、应变
	★

	4
	结构变化
	沉降
	建筑基础的沉降
	▲

	
	
	倾斜
	建筑整体的倾斜
	★

	
	
	挠度
	框架梁跨中的挠度
	★

	
	
	
	悬臂梁端部的挠度
	★

	
	
	裂缝
	主要构件的受力裂缝
	★

	
	
	
	一般构件的受力裂缝
	▲

	
	
	
	主要构件的非受力裂缝
	▲

	
	
	腐蚀
	框架梁纵筋或加密区箍筋关键部位的腐蚀
	○

	
	
	
	框架柱纵筋或加密区箍筋的腐蚀
	○

	
	
	
	剪力墙水平筋或约束边缘构件处纵筋与箍筋腐蚀
	○


注： ★应选监测项  ▲宜选监测项  ○可选监测项
混凝土结构响应与变化监测点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 和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的相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变与应力监测点应选择布置在受力不利构件上的应力较大处，包括转换部位及相邻上下楼层、伸臂桁架受力较大的杆件及相邻部位、巨型柱、巨型斜撑、竖向构件平面外收进以及竖向刚度等位置；
沉降监测点应布置在建筑的四周墙角处，沉降缝、伸缩缝、新旧建筑物不同结构界面处的两侧；
变形监测点应布置在影响结构安全性的特征构件、变形较显著的关键点、承重墙柱的拐角；
倾斜监测点应布置在建筑物的顶部，分层监测时应分层布置。
混凝土结构中钢构件的健康监测应符合本规程中第4.3节的要求。
[bookmark: _Toc797569533][bookmark: _Toc48383429]钢结构
多高层钢结构健康监测内容应符合表4.3.1的规定，并根据需求选择相应监测内容。
表4.3.1多高层钢结构健康监测内容
	序号
	监测类别
	监测内容
	监测
选项

	1
	环境监测
	温度
	建筑表面的温度
	▲

	
	
	湿度
	建筑表面的湿度
	▲

	2
	作用监测
	风速、风压
	建筑屋顶处的风速、风压
	▲

	
	
	
	建筑立面体型变化处风速、风压
	▲

	
	
	构件
温度
	建筑屋面构件温度
	▲

	3
	结构响应
	振动
	与振动控制点相接触的水平构件竖向加速度
	▲

	
	
	
	与振动控制点相接触的水平构件横向加速度
	▲

	
	
	应力、应变
	钢框架柱关键截面的应力、应变
	★

	
	
	
	钢框架梁关键截面的应力、应变
	★






续表4.3.1多高层钢结构健康监测内容
	序号
	监测类别
	监测内容
	监测
选项

	4
	结构变化
	沉降
	建筑基础的沉降
	▲

	
	
	倾斜
	建筑整体的倾斜
	▲

	
	
	挠度
	框架梁跨中的挠度
	★

	
	
	
	悬臂梁端部的挠度
	★

	
	
	腐蚀
	钢框架梁端部的腐蚀
	▲

	
	
	
	钢框架柱根部的腐蚀
	▲

	
	
	
	钢支撑端部的腐蚀
	▲


注： ★表示应选监测项  ▲表示宜选监测项  ○表示可选监测项
大跨度空间钢结构健康监测内容应符合表4.3.2的规定，并根据需求选择监测内容。
表4.3.2 大跨度空间钢结构健康监测内容
	序号
	监测类别
	监测内容
	监测
选项

	1
	环境监测
	温度
	建筑所在地的温度
	▲

	
	
	湿度
	建筑所在地的湿度
	▲

	2
	作用监测
	风速、风压
	建筑屋顶处的风速、风压
	▲

	
	
	
	建筑立面体型变化处风速、风压
	▲

	
	
	构件
温度
	建筑屋面构件温度
	★

	3
	结构响应
	振动
	与振动控制点相接触的水平构件竖向加速度
	★

	
	
	
	与振动控制点相接触的水平构件横向加速度
	▲

	
	
	应力、应变
	钢构件关键部位截面的应力
	★

	
	
	
	钢节点关键部位截面的应变
	★

	
	
	索力
	拉索索力
	★




续表4.3.2 大跨度空间钢结构健康监测内容
	序号
	监测类别
	监测内容
	监测选项

	4
	结构变化
	沉降
	建筑基础的沉降
	▲

	
	
	水平
变形
	建筑端部的水平变形
	▲

	
	
	竖向
变形
	建筑跨中的竖向变形
	▲

	
	
	
	建筑悬挑端的竖向变形
	▲

	
	
	支座
位移
	支座水平位移
	★

	
	
	挠度
	跨中
	★

	
	
	腐蚀
	钢构件关键部位的腐蚀
	○

	
	
	
	钢节点关键部位的腐蚀
	○


注： ★表示应选监测项  ▲表示宜选监测项  ○表示可选监测项
多高层钢结构响应与变化监测点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 和《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的相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变与应力监测点应选择布置在应力较大的构件和受力不利构件处，包括柱脚位置、侧向支撑及其连接位置、层高变化位置、大开洞位置及错层位置；
沉降监测点应布置在建筑的四周墙角处，沉降缝、伸缩缝、新旧建筑物不同结构界面处的两侧；
倾斜监测点应布置在建筑物的顶部，分层监测时应分层布置；
变形监测点应布置在影响结构安全性的特征构件、变形较显著的关键点、支撑连接节点、刚度变化节点。
大跨度空间钢结构响应与变化监测点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 和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的相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变与应力应选择布置在应力较大的构件和受力不利构件处，包括跨中下弦杆件与节点、支座上弦杆件与腹杆、多杆交汇处节点、拉索张拉端节点；
索力监测的测点应具有代表性，且均匀分布；单根拉索或钢拉杆的不同位置宜有对比性测点，可监测同一根钢索不同位置的索力变化；横索、竖索、张拉索与辅助索均应布设测点；
支座反力监测测点宜根据支座类型、构造、安装方式确定，宜选择可能出现横向失稳等倾覆性破坏的支座处；
沉降监测点应布置在建筑的四周墙角处，沉降缝、伸缩缝、新旧建筑物不同结构界面处的两侧；
水平变形监测点应布置在结构端部；
竖向变形监测点应布置在结构跨中，当最大跨度超过24m时，宜在跨度1/4点处增加监测点；
支座位移监测应根据不同支座的功能和类别选择支座位移测量方向。
钢结构中混凝土构件的健康监测应符合本规程中第4.2节的要求。
[bookmark: _Toc1267419954][bookmark: _Toc863124274]砌体结构
砌体结构健康监测内容应符合表4.4.1的规定，并根据需求选择相应监测内容。
表4.4.1砌体结构健康监测内容
	序号
	监测类别
	监测内容
	监测
选项

	1
	环境监测
	温度
	建筑所在地的温度
	○

	
	
	湿度
	建筑所在地的湿度
	○

	2
	作用监测
	风速、风压
	建筑屋顶处的风速、风压
	○

	
	
	
	建筑立面体型变化处风速、风压
	○

	
	
	构件
温度
	建筑屋面构件温度
	○

	3
	结构响应
	振动
	与振动控制点相接触的水平构件竖向加速度
	▲

	
	
	
	与振动控制点相接触的水平构件横向加速度
	▲

	4
	结构变化
	沉降
	建筑基础的沉降
	▲

	
	
	倾斜
	建筑整体的倾斜
	★

	
	
	
	建筑楼层的倾斜
	★

	
	
	裂缝
	承重墙体关键部位的裂缝
	★


注： ★表示应选监测项  ▲表示宜选监测项  ○表示可选监测项
砌体结构响应与变化监测点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 和《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的相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变与应力监测点应选择布置在应力较大的构件和受力不利构件处，包括楼梯间两侧承重墙体、大开间房间两侧承重墙体、横纵墙交界处墙体、底层大开洞墙体；
沉降监测点应布置在建筑的四周墙角处，沉降缝、伸缩缝、新旧建筑物不同结构界面处的两侧；
倾斜监测点应布置在建筑物的顶部，分层监测时应分层布置，房屋整体倾斜比较严重的方向或局部存在倾斜变形的构件，应增设倾斜传感器进行监测；
裂缝监测点应优先布置在易出现受力裂缝的部位，包括桁架或主梁支座下墙体、空旷房屋承重外墙的变截面处、砖砌过梁的跨中和支座处。
砌体结构中混凝土构件、钢构件和木构件的健康监测应分别符合本规程中第4.2节、4.3节和4.5节的要求。
[bookmark: _Toc318052974][bookmark: _Toc118765832]木结构
木结构健康监测内容应符合表4.5.1的规定，并根据需求选择监测内容。
表4.5.1木结构健康监测内容
	[bookmark: _Hlk216982371]序号
	监测类别
	监测内容
	监测
选项

	1
	环境监测
	温度
	建筑所在地的温度
	○

	
	
	湿度
	建筑所在地的湿度
	○

	2
	作用监测
	风速、风压
	建筑屋顶处的风速、风压
	○

	
	
	
	建筑立面体型变化处风速、风压
	○

	
	
	构件
温度
	建筑屋面构件温度
	○

	3
	结构响应
	振动
	与振动控制点相接触的水平构件竖向加速度
	★

	
	
	
	与振动控制点相接触的水平构件横向加速度
	▲

	
	
	应力、应变
	木构件关键部位的应力、应变
	★

	
	
	
	连接节点关键部位的应力、应变
	★



续表4.5.1木结构健康监测内容
	序号
	监测类别
	监测内容
	监测
选项

	4
	结构变化
	沉降
	建筑基础的沉降
	★

	
	
	倾斜
	建筑整体的倾斜
	★

	
	
	
	建筑楼层的倾斜
	★

	
	
	挠度
	木结构水平构件的挠度
	★

	
	
	
	木结构悬臂构件的挠度
	★

	
	
	裂缝
	木构件关键部位的裂缝
	★

	
	
	
	连接节点关键部位的裂缝
	★

	
	
	腐蚀
	木构件关键部位的腐蚀
	○

	
	
	
	连接节点关键部位的腐蚀
	○


注： ★表示应选监测项  ▲表示宜选监测项  ○表示可选监测项
木结构响应与变化监测点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 和《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的相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变与应力监测点应选择布置在应力较大的构件和受力不利构件处，包括承重柱、木柁、木屋架支座与跨中处的杆件，以及多杆件交汇的节点；
沉降监测点应布置在建筑的角柱；
倾斜监测点应布置在建筑物的顶部，分层监测时应分层布置，房屋整体倾斜比较严重的方向或局部存在倾斜变形的构件，应增设倾斜传感器进行监测；
变形监测点应布置在影响结构安全性的特征构件、变形较显著的关键点；
裂缝监测点应优先布置在易出现斜裂缝的部位，包括榫卯节点、受压腹杆与柱中部、柁跨中底部与端支座处。
[bookmark: _Toc1019598102][bookmark: _Toc1399304315]

1. 监测方法
[bookmark: _Toc6635][bookmark: _Toc1163331443][bookmark: _Toc2127980025][bookmark: _Toc11322]一般规定
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方法应包括自动化监测和人工监测，且应与建筑结构环境、作用、结构响应、结构变化等监测内容相匹配。 
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设备与数据采集设备选型应满足监测量程、分辨力、精度、灵敏度、动态频响特性、长期稳定性和环境适应性要求。
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数据采样频率应满足监测数据分析、预警及健康度评估要求。
[bookmark: _Toc10005][bookmark: _Toc2129131637][bookmark: _Toc1307002342][bookmark: _Toc12251]环境监测
环境监测应包括环境温度和环境湿度。
温度监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 的相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温度传感器的量程上限宜超出建筑所在地环境温度年极大值 30℃，量程下限宜低于大气温度年极小值 20℃ ；
温度传感器的精度不应大于0.5℃；
温度传感器的分辨力不应大于0.1℃。
湿度监测宜采用湿度传感器，监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 的相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湿度宜采用相对湿度表示，湿度计监测范围应为12%RH~99%RH；
湿度传感器的精度不应大于2%RH；
湿度传感器响应时间不大于15s，温度系数不大于0.1%RH/℃。
[bookmark: _Toc6628][bookmark: _Toc545832591][bookmark: _Toc1780877093]作用监测
作用监测应包括风速、风压、构件温度。
风速监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 的相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风速仪需覆盖建筑所在地的最大可能风速；
风速仪的量程应大于其安装高度处设计风速的1.2倍；
风速仪的精度宜为0.1m/s
风压监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 的相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风压计的量程宜大于 -1 000 Pa ~ + 1 000 Pa；
风压计的精度应为满量程的 ±0.4%，且不宜低于10Pa；
风压计的非线性度应在满量程的 ±0.1%范围内；
风压计的响应时间不低于0.1s。
构件温度监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 的相关规定，对于大体积混凝土温度监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标准》GB 50496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9725][bookmark: _Toc2113909114][bookmark: _Toc205879032]结构响应监测
结构响应监测应包括振动、应变和索力。
[bookmark: _Toc5033]振动监测的方法宜分为相对测量法和绝对测量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 与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楼盖结构振动舒适度技术标准》JGJ/T441的相关规定。传感器宜采用加速度型传感器，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加速度传感器的频率测量范围应覆盖结构自振频率的 3～5 倍，且不小于0.8Hz～100Hz；
加速度传感器的动态范围不应小于80dB；
放大器振幅一致性偏差应小于3%；
放大器相位一致性偏差应小于0.1ms。
[bookmark: _Toc27727]应变监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的相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变传感器的标距应与构件材料性质和被测参数精度要求匹配；
应变传感器的量程应大于等于1 000 με，且静应变传感器的量程应大于等于被测量预计变化范围的1. 2倍，动应变传感器的量程应大于等于预测被测量变化范围的2倍，分辨力应小于等于1με；
应变传感器的精度应不大于满量程的0.5%，监测值宜控制为满量程的30%～80%；
应变监测应进行温度补偿，安装时应测量记录初始值。
索力监测宜采用间接测力或直接测力法。采用直接测力法时索力监测传感器的量程应大于索力设计值的1.2倍，误差应不大于被测索力设计值的5%，监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Toc1796799141]结构变化监测
[bookmark: _Toc12317]结构变化监测包括结构变形、裂缝和腐蚀。
结构变形监测可分为水平位移监测、倾斜监测和其他位移监测。
结构变形监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的相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变形监测仪器的量程应介于测点位移估计值或允许值的2倍～3倍；
采用机械式测试仪器时，精度应为测点位移估计值的1/10。
当采用光学仪器法、卫星定位系统法进行变形监测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有关规定执行。
倾斜监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和《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的相关规定，监测频次应根据倾斜或挠度变化速度确定。
裂缝监测宜采用自动监测、人工监测或相互结合的方式，监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的相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裂缝监测传感器的量程应大于最大允许裂缝宽度的5倍；
裂缝监测传感器的测量最大允许误差不大于0.02 mm；
裂缝监测传感器的分辨力小于等于0.01 mm；
裂缝监测传感器宜布置在裂缝宽度最大处。
[bookmark: _Toc18232][bookmark: _Toc1533193324][bookmark: _Toc1573950504][bookmark: _Toc309138831]混凝土结构的腐蚀监测宜选用电化学方法，腐蚀监测传感器宜选用沿混凝土保护层深度安装多电极传感器，可监测腐蚀电位、腐蚀电流、混凝土温度、腐蚀速率等参数，监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的相关规定；钢结构与木结构的腐蚀监测优先采用人工监测；对高空、密闭空间等难以人工巡检的关键部位，可采用腐蚀传感器辅助监测。

1. 监测系统设计
6.0.1 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应针对监测需求进行设计，应基于项目概况、监测目的和依据、监测内容、监测方法和监测设备、监测点布置、监测频率等因素设计。
6.0.2 健康监测系统应包括数据采集、传输、储存及处理、报警及报警管理、系统管理和维护，宜包括信息交换、数据使用及维护、电源管理保护、系统数据安全保护等功能。 
6.0.3 监测内容、监测方法与监测点布设和健康度评估的设计应分别符合第4 章、第 5 章和第 8章的规定。
6.0.4 监测数据应包含测点编号、数据采集时间及数值、数据状态等信息。超限报警数据应记录测点编号、超限级别、超限值、超限时间等信息，超限级别划分应符合第8章的规定。
6.0.5 数据采样频率应根据监测应用分析要求和功能要求设定，宜符合下列规定： 
环境监测内容的采样频率见表6.0.5-1。
表6.0.5-1 环境监测内容采样频率表
	序号
	监测内容
	采样频率

	1
	温度
	不少于1次/10分钟

	2
	湿度
	不少于1次/10分钟


作用监测内容的采样频率见表6.0.5-2。
表6.0.5-2 作用监测内容采样频率表
	序号
	监测内容
	采样频率

	1
	风速
	超声风速仪：不少于10次/秒
机械式风速仪：不少于1次/秒

	2
	风压
	不少于10次/秒

	3
	构件温度
	不少于1次/10分钟


结构响应监测内容的采样频率见表6.0.5-3。


表6.0.5-3 结构响应监测内容采样频率表
	序号
	监测内容
	采样频率

	1
	振动
	不少于20次/秒

	2
	应力
	不少于1次/10分钟

	3
	应变
	动应变：不少于10次/秒 
静应变：不少于1次/10分钟

	4
	索力
	压力传感器：不少于1次/秒 
加速度传感器：不少于50次/秒 
电磁弹式传感器：1次/小时


结构变化监测内容的采样频率见表6.0.5-4。
表6.0.5-4 结构变化监测内容采样频率表
	序号
	监测内容
	采样频率

	1
	倾斜
	不少于1次/天

	2
	挠度
	不少于1次/10分钟

	3
	裂缝
	不少于1次/2天

	4
	锈蚀
	1次/天


6.0.6 数据采集应采取抗干扰措施，包括串模干扰抑制、共模干扰抑制、防雷接地技术和屏蔽技术，以提高信噪比。
6.0.7 当发生下列情况时，应加强监测，并提高监测频率：
0. 监测值累计变化达到预警值； 
0. 监测值变化量较大或者变化速率异常增大； 
0. 施工险情、周边环境发生异常变化，并可能对既有建筑产生危害； 
0. 遭遇大风、暴雨等极端天气或地震影响； 
0. 房屋地基出现沉降、滑移、隆起等，或者房屋结构出现突发裂缝、变形等异常情况； 
0. 其他需要加强监测的情况。
6.0.8 监测数据是否达到稳定状态可由变化量与时间关系曲线判定，并应满足下列规定： 
0. 对于建筑沉降监测数据，当最后l00d 的最大沉降速率小于0.04mm/d 时，可认为已达到稳定状态。对具体沉降监测内容，最大沉降速率的取值宜结合地基基础等条件来确定； 
0. 对于其他监测数据，可通过比较监测点相邻两期的变形量与测量极限误差来进行判定。当变形量小于测量极限误差时，可以认为该监测点在这两期之间没有变形或变形不显著； 
0. 对于多期变形监测成果，应综合分析多期的累计变形特征。当监测点相邻两期之间变形量小、但多期间变形量呈现出明显变化趋势时，应认为其变形未稳定。
6.0.9 监测数据可保存至公有云服务器或私有云服务器，并应进行数据备份，网络安全等级应根据项目要求确定。
6.0.10 监测数据处理与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0. 监测期间应及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数据成果应包括且不限于数据列表、时程曲线图等图表成果；数据成果值应包括且不限于累计变化量及变化速率，必要时应分阶段进行分析；
0. 当数据达到预警值或时程曲线的变化幅度突增时，应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
6.0.11 自动化监测数据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0. 自动化监测数据应进行实时处理及预警分析和发布；
0. 各种环境影响或系统本身产生的偶发性异常数据，在确定其为非安全因素影响产生的数据后，应进行剔除；当出现连续异常数据时，应进行现场复核和巡查；
0. 监测过程中，可以“天”为单位筛选代表数值，进行历史数值的管理；代表数值可取环境相对稳定时间段的数据作为代表值；特殊情况下，可根据实际情况以不同时段为单位筛选代表数值；
0. 对温度、振动等环境因素影响敏感的设备，应进行相应的修正；进行温度修正时，除了考虑传感器本身的温度效应，还应考虑安装器件、连接结构等其他部分的温度效应；对于同一设备有多个测量值的，应分别进行修正。
6.0.12 监测数据分析应定期形成分析报告，宜采用月报、年报和特殊事件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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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892][bookmark: _Toc32563]监测系统安装、运行与管理
7.0.1 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的安装前应进行检定或校准，传感器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应有第三方计量机构提供计量证明文件。
7.0.2 重要或复杂监测项目，正式监测前宜进行专家论证，保证后续监测数据有效性。
7.0.3 传感器安装前后应记录读数，并以安装完成后的稳定读数作为初始值。
7.0.4 监测系统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监测系统的安装应安全可靠，并具有良好稳定性，以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
监测系统的安装位置应满足监测方案的要求，同时便于安装、测读和维护；
监测系统安装后，应及时进行现场标识和保护措施，防止人为损坏和环境腐蚀影响等；
应对监测系统配备应急电源；
监测系统安装完成后，应绘制监测系统布置图，存档备查。
7.0.5 监测系统的管理机构应建立并执行系统巡查制度，定期巡检监测设备的工作与运行状况，对有问题的监测设备及时修复改善，必要时应更换。
7.0.6 监测传感器应根据日常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维护，对不满足技术要求的传感器、保护装置、线缆、隔热或冷却装置、电源进行维护或者更换。应对传感器及其保护装置进行除尘、除湿、除锈；传感器示数或测量性能不正常时，应进行性能检验和率定，并进行维护或更换。
7.0.7 监测传感器连续工作时长不小于6个月的，应定期进行长期漂移性能评价；评价周期不宜大于6个月。传感器1天内数据漂移或长期数据漂移超过表7.0.7的规定时，应判定传感器失效。
表7.0.7传感器数据长期漂移性能
	序号
	传感器类型
	倾斜传感器
	裂缝传感器
	应变传感器
	沉降传感器

	1
	漂移量绝对值
	≤0.5mm/m
	≤0.3mm
	≤50με
	≤2mm


7.0.8  应对数据设备的供电情况进行检查，确保电源工作正常，电源指示灯正常、电量充足、电源输入和输出电压、输出频率及零 - 地电压符合使用标准。
7.0.9  人工辅助监测频率应根据自动监测结果及具体项目情况确定。人工巡查宜每个月不少于 1 次，且在风、暴雨等极端天气过后、监测数据异常、周边环境明显变化等情况下应立即进行一次人工巡查。
7.0.10  人工监测应建立技术管理制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0. 对同一监测内容的观测人员应相对固定；
0. 对同一监测内容的监测仪器和设备应相对固定；
0. 对同一监测内容的观测方法和观测路线宜相对固定；
0. 对同一监测内容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宜相对固定；
0. 应限时对人工监测的数据信息分析并对报警进行判断，时限不应超过房屋的下一次监测时点。当发现异常或危险情况，应及时采取措施。
7.0.11  监测系统应制定备份制度，备份内容应包括监测数据、数据分析结果、预警记录，宜包括用户信息、系统维护记录等。
7.0.12  监测系统硬件维护和软件升级前后的监测数据应做好软件备份。硬件维护后的主要技术指标不应低于维护前的指标，软件升级后的性能应优于升级前的性能。
[bookmark: _Toc22802][bookmark: _Toc653238922][bookmark: _Toc974855935]

1. [bookmark: _Toc25950][bookmark: _Toc16620]健康评估
[bookmark: _Toc939123627][bookmark: _Toc1048365406]一般规定
健康监测评估应包括超限报警、健康度评级以及健康档案。
监测单位应收集监测数据，设置报警阈值，及时完成报警发送，实时评估结构健康度等级，并及时编制既有建筑结构的健康档案。
对于未进行过结构鉴定的既有建筑结构，健康度评估结果为Ⅲ级中等异常或Ⅳ级严重异常的，应尽快开展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
危险性鉴定结果为C级或D级且未解危的既有建筑，健康度应按本规程第 3.0.16 条执行，且应按报警阈值进行报警监测。
[bookmark: _Toc1860198047][bookmark: _Toc15488][bookmark: _Toc1872080136]超限报警
超限报警应分为三级，当监测数据超过各级报警阈值时，触发报警。报警类别分为环境报警、作用报警、结构响应报警、结构变化报警和监测数据分析结果报警。
各级报警应根据监测内容历史统计值、材料允许值、结构计算值、设计值和规范容许值设定，并宜考虑建筑使用功能、健康度评估、特殊事件应急管理等监测应用需求，按照下列原则确定：
一级报警为功能性报警，应按照《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标准》DB11/T 637中达到cu为基准；
二级报警为安全性报警，应按照《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中达到危险点为基准；
三级报警为防倒塌性报警，应按照《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中规定的方法，材料取值按照标准值取用，变形和损伤有增大持续增大为基准。
危险性鉴定结果为C级或D级且未解危的房屋，监测数据达到本规程规定的三级报警阈值时，直接触发三级报警。
监测数据报警阈值设定宜符合表8.2.4的规定。


表8.2.4 超限报警分级设定表
	序号
	报警类别
	报警内容
	报警阈值
	报警级别
	结构类型

	
	
	
	
	
	混凝土
	砌体
	钢结构
	木结构

	1
	环境
	最高温度、最低温度、最大温差
	达到1.2倍设计值
	一级
	○
	◐
	◐
	○

	
	
	相对湿度
	>75%
	一级
	○
	○
	●
	●

	2
	作用
	最大风速、最大风压
	达到1.2倍设计值
	一级
	○
	◐
	◐
	○

	3
	结构响应
	振动
	幅值持续增大，呈现发散特征
	一级
	●
	●
	●
	●

	
	
	应力
	达到《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标准》DB11/T 637中cu级
	一级
	●
	●
	●
	●

	
	
	
	达到《危险性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中危险点
	二级
	●
	●
	●
	●

	
	
	
	承载力计算中按照材料强度标准值取用，达到《危险性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中危险点
	三级
	●
	●
	●
	●

	
	
	索力
	达到《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标准》DB11/T 637中cu级
	一级
	○
	○
	●
	○

	
	
	
	达到《危险性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中危险点
	二级
	○
	○
	●
	○





续表8.2.4 超限报警分级设定表
	序号
	报警类别
	报警内容
	报警阈值
	报警级别
	结构类型

	
	
	
	
	
	混凝土
	砌体
	钢结构
	木结构

	3
	结构响应
	索力
	承载力计算中按照材料强度标准值取用，达到《危险性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中危险点
	三级
	○
	○
	●
	○

	4
	结构变化
	沉降
	沉降达到《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标准》DB11/T 637中cu级限值
	一级
	●
	●
	●
	●

	
	
	
	沉降达到《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危险状态
	二级
	●
	●
	●
	●

	
	
	
	沉降超过《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危险状态且在继续变大
	三级
	●
	●
	●
	●

	
	
	倾斜
	达到《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标准》DB11/T 637中cu级限值
	一级
	●
	●
	●
	●

	
	
	
	达到《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限值
	二级
	●
	●
	●
	●

	
	
	
	超过《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限值且在继续变大
	三级
	●
	●
	●
	●




续表8.2.4 超限报警分级设定表
	序号
	报警类别
	报警内容
	报警阈值
	报警级别
	结构类型

	
	
	
	
	
	混凝土
	砌体
	钢结构
	木结构

	4
	结构变化
	挠度
	达到《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标准》DB11/T 637中cu级限值
	一级
	●
	●
	●
	●

	
	
	
	达到《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限值
	二级
	●
	●
	●
	●

	
	
	
	超过《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限值且在继续变大
	三级
	●
	●
	●
	●

	
	
	裂缝
	受力裂缝尺寸达到《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标准》DB11/T 637中cu级
	一级
	●
	●
	●
	●

	
	
	
	受力裂缝尺寸达到《危险性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中危险点
	二级
	●
	●
	●
	●

	
	
	
	受力裂缝尺寸超过《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限值且在继续变大
	三级
	●
	●
	●
	●

	
	
	锈蚀
	达到《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标准》DB11/T 637中cu级限值
	一级
	●
	●
	●
	●

	
	
	
	达到《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限值
	二级
	●
	●
	●
	●



续表8.2.4 超限报警分级设定表
	序号
	报警类别
	报警内容
	报警阈值
	报警级别
	结构类型

	
	
	
	
	
	混凝土
	砌体
	钢结构
	木结构

	4
	结构变化
	锈蚀
	超过《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限值且在继续变大
	三级
	●
	●
	●
	●


注：1  ●表示应报警项；○表示无须报警项；◐表示仅适用于网架、网壳、单跨跨度大于30米的钢结构或加气混凝土板屋盖的砌体结构；
为避免无预警的房屋结构倒塌，下列情况下应直接触发二级报警：
主要承重构件出现受力裂缝；
总沉降量或者倾斜虽在继续发展，但未呈现加速发展趋势的；
倾斜增量1.5mm/m；
裂缝增量1.5mm；
应变增量600με；
沉降差值15mm/10m；
其他情形经论证，判断为倒塌可能性渐次增强的。
为避免无预警的房屋结构倒塌，下列情况下直接判定为触发三级报警：
主要承重构件出现受力裂缝且裂缝宽度或者长度在继续扩大且呈现加速发展趋势的；
总沉降量或者倾斜呈现加速发展趋势的；
危险性级别为C级、D级；主要承重构件新出现被拆除或破坏的情况，且已出现倒塌前兆迹象的；
倾斜增量2.0mm/m或倾斜增速大于0.3mm/m/3d；
裂缝增量2.0mm；
应变增量800με；
沉降差值20mm/10m；
其他情形经论证，判断为倒塌可能性高的。
超限报警后的处理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级报警：提醒委托单位应开始对环境、荷载、结构整体或局部响应进行关注；
二级报警：提醒委托单位对环境、荷载、结构整体或局部响应加强关注，并进行跟踪观察；
三级报警：紧急上报委托方，对于危险性鉴定结果为C级或D级且未解危的房屋上报对象应包括房屋政府主管部门，并由政府主管部门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三级报警发布前，健康监测实施机构应对报警信息进行复核甄别，排除其他干扰因素，确认房屋结构状态实质性变化达到报警阈值，若因设备故障或受到人为或其他形式的扰动所致，设备经运维人员调试完成后可消除预警。
超限报警方式应明显并多样化，包括指示灯、声音、短信、界面显示、可变情报板、路侧广播。
[bookmark: _Toc6123][bookmark: _Toc5007][bookmark: _Toc1190855412][bookmark: _Toc26849][bookmark: _Toc1638774959]结构健康度评级
既有建筑健康度评级，应分为结构变化和结构响应两个项目，每个项目分为四个健康度等级。
既有建筑结构变化健康度评级标准应符合表8.3.2的规定。
表8.3.2 结构变化健康度评级标准
	序号
	健康度等级
	结构变化

	1
	Ⅰ状态稳定
	评级内容监测期间最高报警等级为一级或无报警

	2
	Ⅱ轻微异常
	评级内容监测期间仅有1项为二级报警无三级报警

	3
	Ⅲ中等异常
	评级内容监测期间出现多项（2 项及以上）二级报警或1 项三级报警

	4
	Ⅳ严重异常
	评级内容监测期间出现多项三级报警



既有建筑结构响应健康度评级标准应符合表8.3.3的规定。


表8.3.3 结构响应健康度评级标准
	序号
	健康度等级
	结构响应

	1
	Ⅰ状态稳定
	评级内容监测期间无报警

	2
	Ⅱ轻微异常
	评级内容监测期间最高报警等级为一级

	3
	Ⅲ中等异常
	评级内容监测期间最高报警等级为二级

	4
	Ⅳ严重异常
	评级内容监测期间最高报警等级为三级


既有建筑的健康度评级，应以结构变化健康度等级确定。当结构响应健康度等级比结构变化健康度等级低二级或三级时， 既有建筑的健康度评级等级应降一级或降二级。
[bookmark: _Toc533143020][bookmark: _Toc1637839553][bookmark: _Toc4304]健康档案
健康档案应包括观测数据、文字记录、影像资料、报警报告、健康评估报告，宜包含监测日报、阶段报告、系统验收报告。
监测日报、报警报告、阶段报告和健康评估报告宜参考附录B制定，及时向相关单位报送。
监测日报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工程概况； 
现场巡查信息：巡查照片、记录等 ； 
监测项目日报表：仪器型号、监测日期、观测时间、天气情况、监测项目的累计变化值、变化速率值、控制值、监测点平面位置图等； 
监测数据、现场巡查信息的分析与说明； 
结论与建议。
监测报警报告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报警发生的时间、地点、情况描述、严重程度等； 
现场巡查信息：巡查照片、记录等 ； 
监测数据图表：监测项目的累计变化值、变化速率值、监测点平面位置图； 
报警原因初步分析； 
报警处理措施建议。 
监测阶段报告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工程概况； 
现场巡查信息 ：巡查照片、记录等； 
监测数据图表 ：监测项目的累计变化值、变化速率值、时程曲线、必要的断面曲线图、等值线图、监测点平面位置图等； 
监测数据、巡查信息的分析与说明；
结论与建议。 
健康评估报告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工程概况； 
监测目的、监测项目和监测依据； 
监测点布设； 
采用的仪器型号、规格和元器件标定资料； 
监测数据采集和观测方法；
自动化监测系统运行、人工监测实施的情况总结；
监测报警情况总结；
监测数据分析；
结构健康度评级；
结论与建议。
健康评估报告应符合下列规定：
健康评估报告的内容应真实、准确、完整，并宜用文字阐述与绘制变化曲线或图形相结合的形式表达；
健康评估报告应包含反映监测数据长期发展趋势的变化全过程曲线；
健康评估报告应提出明确、可靠的结构健康度评级以及相关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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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4073237]测点布置示意图
[image: upload_post_object_v2_3432914427]
图A.0.1  混凝土结构测点布置见
1——环境温湿度   2——环境风速风向   3——基础沉降   4——楼层位移   5——结构倾斜   6——混凝土应力   7——混凝土裂缝
8——混凝土梁挠度
[image: upload_post_object_v2_622941112]
 
图A.0.2  砌体结构测点布置图
1——环境温湿度     2——环境风速风向     3——基础沉降     4——楼层位移     5——结构倾斜     6——砌体应力     7——砌体裂缝
[image: upload_post_object_v2_2297000478]
图A.0.3  钢结构网架测点布置图
1——环境温湿度  2——环境风速风向  3——网架倾斜   4——网架挠度   5——网架应力   6——网架应变  7——支座应力  8——网架锈蚀
[image: upload_post_object_v2_2444415163]
图A.0.4  门式刚架测点布置图
1——环境温湿度    2——环境风速风向    3——基础沉降    4——门刚倾斜    5——门刚挠度     6——门刚应力    7——门刚锈蚀
[image: upload_post_object_v2_703719095]
图A.0.5  木结构屋架测点布置图
1——环境温湿度   2——环境风速风向   3——木屋架倾斜   4——木屋架挠度   5——木屋架裂缝    6——木屋架杆件变形
7——木屋架杆件腐朽

[bookmark: _Toc1829708578][bookmark: _Toc510889413]监测报告编制
B.0.1  监测报告应用词规范、文字简练、结论准确，应真实反映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的全过程，数据与分析结果应可追溯，结论与处理建议应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B.0.2  监测报告应根据监测类型（日常监测报告、报警报告、阶段报告、健康评估报告）按本附录要求编制，内容应覆盖工程概况、现场巡查信息、监测目的与范围、监测依据、监测点布设、监测实施过程、监测数据分析结果、健康评估结论及处理建议，具体内容可根据不同报告需求确定。
B.0.3  监测报告应包括封皮、在线填写页、正文三部分，各部分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测报告的封皮应标注报告唯一编码；
2 监测报告的封二页注意事项中，监测机构应及时完善备案信息；
3 监测报告在线填写页的信息，应真实、完整；
4 监测报告的正文应信息完善、层次清楚、文字简练、结论准确，且包含下列内容
1）工程概况宜包括房屋建筑名称、结构类型、规模、建造年代、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标准层平面图及房屋建筑立面照片等，并对房屋的基础、梁、板、柱、墙体、屋盖等组成部分进行简单描述；
2）应根据委托方的需求和监测目的，确定监测范围和监测的内容；
3）应确定监测所依据的标准、规范和规程现行有效；同时，应根据监测方案确定监测设备与监测点布设，监测设备应注明型号和编号；
4）应对监测过程进行清晰完整地总结，对监测过程中报警情况进行说明，明确报警内容与报警等级以及报警后的处理措施；
5）结构健康度评级前应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评级过程应清晰完整，依据标准、规范和规程规定的方法和步骤逐级评定。
6）监测结论应使用标准、规范和规程的结论术语，且应包含对健康度结论的解释；在健康度结论后，应给出处理建议。
B.0.4  监测报告中的图、表、照片应置于报告正文框内，图、表、照片应有唯一名称和编号，且与正文提及的名称、编号完全一致；涉及结构变形、应力、裂缝等关键监测数据的图表，应标注监测时间、监测点位置、预警阈值及监测值，必要时应附测点现场照片。
[bookmark: _Toc1696474463][bookmark: _Toc889660221]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本规程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bookmark: _Toc739860399][bookmark: _Toc84569615]引用标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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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在城市更新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健康监测老旧房屋结构安全战略保障凸显价值。面对社会关切与政策指引的双重驱动，建立科学有效的房屋安全风险量化管控体系已成为城市治理的当务之急。健康监测需兼备双重效能：既要从源头防范建筑坍塌事故，又要为管理部门提供精准施策的决策依据。经编制组论证，基于物联网传感技术的结构健康监测方案具备可靠性与规模化推广价值，其通过实时数据采集与分析，实现了对建筑安全状态的动态感知。
当前技术应用面临核心挑战：老旧房屋特有的“长期微量”风险演变规律，要求监测技术必须实现“量变到质变”的精准捕捉。现有移植自施工监测领域的技术方案，普遍存在监测灵敏度不足、报警阈值设定粗放等适配性问题。尤其在数据应用层面，多数系统仅停留于监测指标罗列，未能构建“监测数据－健康评估-风险预警”的闭环体系。
针对上述痛点，本规程创新建立“三位一体”技术标准：第一，参照既有建筑鉴定技术标准，构建包含结构作用、结构响应、结构变化等核心指标的监测体系；第二，建立建筑健康度量化评估模型，实现监测数据向健康度的转化；第三，明确监测设备选型、数据采集频率等技术参数。通过物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不仅突破传统人工检测的时空局限，更建立起“实时监测－智能诊断－分级预警”的决策支持系统，为既有建筑全寿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建筑全生命周期受力情况复杂，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各种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材料性能逐渐退化，导致其承载力下降。为了保证既有建筑物在服役期内的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需及时评估其健康状态，并实施必要的维护。随着传感器、数据采集等领域的理论和技术不断发展，通过埋设传感器并定期甚至实时获取建筑物健康状态的监测手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相比传统的检测手段，监测具有以下优势：
1 无需人员进场，对结构使用影响程度低；
2 无损诊断，获取数据时无需破坏原有结构；
3 传感器能够有针对性地安装在后期人员难以进入的区域，避免了因人员难以进入而无法采集数据；
4 数据采集频次比传统检测高，有效避免了诊断的滞后性，有利于及早发现隐患。数据具有连续性，有利于对健康状态实时准确地跟踪把握；
5 更方便地与物联网技术结合，实现远程监测和数据统一管理，更好地为管理监督部门所用。
传统检测中部分项目已能通过监测替代，应用结构健康监测能及早发现结构出现的健康问题，并可以检测作为进一步的验证、核实的手段。结构健康监测与传统检测相结合能够更准确、及时地对建筑物的健康状态进行诊断，同时降低诊断成本。
结构健康监测能更好地协助管理者及时了解建筑物的状态，在保障建筑物健康工作，避免出现结构安全问题，降低维护成本和积累建筑物全生命周期健康数据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规程的制定，既是落实国家和北京市安全生产政策与城市更新战略的必要举措，也是突破既有技术瓶颈、构建科学管控体系的关键路径。通过标准化监测流程与智能化评估模型，为既有建筑安全的全周期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助力实现“源头防险、数据控险、应急除险”的治理目标。
1.0.2 本规程适用于既有工业与民用建筑各类结构形式的健康监测工作。健康监测工作内容涵盖测点布设、监测系统设计与安装、系统运行维护及建筑健康状况评估等全流程技术活动。
本规程所述健康监测技术范畴不涵盖建筑工程施工阶段的监测。但若在使用阶段内继续使用施工阶段监测系统，则同样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
1.0.3 既有建筑健康监测需要遵守的标准有很多，本规程只是其中之一；另外有关国家、行业、北京市现行标准中对既有建筑的监测也有一些相关规定，因此本条规定除遵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2 人工巡视检查是结构健康监测的必要环节。对于工况条件相近但未安装传感器的部位，可通过及时巡视补充完善监测结果；针对实际环境复杂性可能引发的自动化监测数据飘移，需通过人工核查环境条件变化，以此判断数据合理性。


3 基本规定
3.0.5 针对C级或D级的既有建筑进行监测。尤其是部分未发现显著变形与损伤，主要构件承载力不足的既有建筑，为避免无预警的房屋结构倒塌，需进行健康监测。
《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建设工程所有权人应当对存在严重抗震安全隐患的建设工程进行安全监测，并在加固前采取停止或者限制使用等措施。
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GB 50497和北京市地方标准《建设工程第三方监测技术规程》DB11/T 1626规定，在基坑边缘以外2倍的基坑开挖深度范围内的建筑物，应进行基坑施工影响下的建筑结构监测。
对于超出设计使用年限的既有建筑，以及未经完备设计与建造流程且已投入使用达二十年以上的既有建筑，随着材料性能逐渐退化或使用条件发生变化，其结构健康状态可能发生显著变化，因此有必要实施健康监测，以便及时识别结构状态的变化。
3.0.6 目前的房屋监测可分为人工监测、自动化监测两大类。两类监测方法各有优缺点，两者相结合可以弥补不足并互为验证、确保准确。一般情况应通过人工监测测定沉降、倾斜等初始值，由自动监测获取实时相对变化值，并将初始值叠加相对变化值后获得建筑物最终变形值。仅采用某一种自动监测方法时，监测数据可能会受到环境因素干扰或出现异常值、超限报警的情况，这时就需要采用人工方法或其他不同原理的自动监测方法对数据进行验证和复核，对通过多种监测方法获得的监测结果进行综合研判，从而确保监测的可靠性。
3.0.7 结构健康监测系统设计坚持为建筑全生命周期内进行健康管理的原则，根据建筑物所处环境、地理位置和地质条件、使用功能及重要性、结构型式、受力特点来确定监测目的、监测内容、监测频率和监测周期。做到目的明确，有的放矢、安全可靠、方案可行、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和便于维护。
3.0.10 当因条件限制无法在已识别的所有危险构件上布置监测传感器时，应对未布置传感器的构件强化人工巡视检查。
3.0.12 本条款通过差异化周期设定，构建了既有建筑安全风险的全过程管控框架。其核心价值在于：将静态鉴定转化为动态监测，契合北京市“智慧城市”建设导向；同时，为管理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助力实现“零伤亡、少损失”的安全治理目标。
3.0.13 本条款构建了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的标准化流程，强调技术与管理措施的有机结合。实施时需结合建筑具体情况细化操作细则，确保监测工作覆盖全生命周期风险，为既有建筑的可持续利用和安全运营提供坚实保障。
3.0.15本条规定了建筑结构健康度分级标准及对应处置措施，旨在构建“数据驱动、分级管控”的安全风险量化评估体系，为既有建筑结构安全管理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健康度分级是健康监测系统的核心输出成果，其本质是将复杂的结构状态参数转化为直观的安全等级，实现从“数据采集”到“风险管控”的闭环管理。健康度分级侧重“动态过程”，结构鉴定侧重“静态状态”，二者构成“过程+结果”的双重保障。


4 监测内容和测点布置
4.1 一般规定
4.1.1 针对既有建筑的历史背景、损伤特征及使用需求选择监测内容，确保监测工作既满足安全底线要求，又能为精细化运维提供数据赋能，最终实现既有建筑结构“可测、可知、可控”的健康监测目标。
4.1.2 实施时需结合既有建筑的结构形式、使用环境及监测目的细化参数配置，强化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从选型到报废），确保自动化监测系统成为结构安全风险的“实时哨兵”，为既有建筑的精细化运维和长效安全提供数字化支撑。
4.1.4 既有建筑测点布置应遵循损伤导向原则（已有裂缝端部必须布点）和历史数据优先原则（利用既有检测报告）。


5 监测方法
5.1 一般规定
5.1.1 本条依据《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中关于监测体系完整性的规定，要求传感器选择与数据采集方法协同匹配，确保监测内容全覆盖。
5.1.2 对直接测量参数（位移、加速度）采用分辨力；对转换测量参数（应变、温度）采用灵敏度。
5.1.3 采样频率设定是平衡数据精度与系统效率的关键。本条款要求频率匹配分析需求，频率不足会漏报风险（如裂缝加速扩展），过高则增加传输负担。
5.2 环境监测
5.2.2 温度传感器选型基于可靠性与成本平衡：热电偶适用于表面测温，热电阻精度高但需防护，光纤传感器抗电磁干扰，契合北京市电磁复杂环境（如地铁沿线）。量程设计（上限超年极大值30℃）覆盖极端气候（如2023年北京高温40℃），精度±0.5℃确保数据可信。实施中需结合建筑朝向优化布点。
5.2.3 湿度监测重在防控腐蚀风险，尤其木结构（RH>75%时腐朽加速）和钢结构。氯化锂湿度计成本低但需定期校准，电阻电容式精度高，实施时，点位需避开通风死角（如封闭角落）。
5.3  作用监测
5.3.2 三向超声风速仪捕捉三维风场，优于机械式（易磨损），实施中需校准方向偏差。
5.3.3 对于高层建筑安装过程中需避免局部湍流干扰。
5.4  结构响应监测
5.4.2 传感器安装过程中需隔离设备振动影响。
5.4.3 应变计选型考虑耐久性：电阻式成本低但易受潮，光纤式适合长期监测，实施中需冗余布点。
5.5  结构变化监测
5.5.5对于既有裂缝采用自动监测，对于应力较大区域应采用定期巡检与观测结合的方式，避免或减轻因裂缝突然出现而产生的安全事故。


6 监测系统设计
6.0.1 强调“一栋一方案”原则，避免标准化设计忽视建筑特异性。
6.0.5 结构类型、基础形式、变形特点、环境影响因素及结构安全隐患情况等是确定监测频率考虑的主要因素。表 6.0.5的监测频率基本能够满足现场监控的要求；对于宜测、选测内容的仪器监测频率可视具体情况适当调整，对于情况复杂的房屋，监测频率根据专家意见适当加密。
6.0.7 本条列出应提高监测频率的几类特殊情况。监测值达到预警值意味着结构已接近临界状态，需通过高频监测判断是否继续发展；极端天气是既有建筑变形的主要诱因，如暴雨可能导致地基不均匀沉降，故需立即加密；结构突发裂缝、变形等异常是安全风险升级的直接信号，高频监测可为应急处置提供实时数据支撑。
6.0.8 对于沉降监测数据是否达到稳定状态，本条参照《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 8 规定采用最后 100d 的最大沉降速率是否小于 0.04mm/d 作为判断标准。对于其他监测数据可根据相邻两期或多期观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是否达到稳定状态。
6.0.11 自动化监测系统所采集的数据，必须是真实的完整记录，由于采集元件多由各种传感器组成，传感器采集的数据本身具有一定的出错率，这些情况应被完整记录，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加以甄别，通过科学的甄别方法来提高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防止误报警的出现。本条列举的 3 项基本甄别方法如下：
1 原始数据的过滤，主要针对数据丢包、缺失等异常情况的识别过滤；
2 监测基准的稳定性分析方法，主要利用现有采集到的基准数据，根据他们之间的相对关系，进行稳定性的校验；
3 异常数据的标识，主要是对突变数据、缺失数据的异常情况进行存储和展示时的标记处理，便于后续分析。


7 监测系统安装、运行与管理
7.0.1 自动化监测仪器设备主要是指各种类型的传感器，传感器要满足必要的分辨力、防护性能、温度性能等指标，传感器采用无线传输方式时还应满足抗干扰性能的要求；对于持续时间长、房屋安全社会影响大的监测项目，要对传感器长期数据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参考传感器数据漂移的实测情况，确定传感器的选型。
7.0.3 安装稳定后测定初始值，是确保‘相对变化量’计算准确的前提，传感器安装后进行多次静态初始读数，可减少安装过程中临时扰动（如人员触碰、振动）对初始值的影响。
7.0.7 既有建筑结构健康监测的时间跨度很大，长期实时监测对传感器的长期稳定性提出很高的要求。从房屋安全风险捕捉的实际需求出发，如果传感器数据的长期漂移数值大于表中规定，将无法区分传感器本身测量偏差和物理量真实变化之间的差异，从而无法达到长期有效监测安全风险的目的；若传感器一天内数据漂移或长期数据漂移超过表中数值，则应判定传感器失效。
7.0.9 当人工监测数据与自动化监测数据出现差异化时，则以人工监测数据为准。人工巡查每月不少于 1 次，可覆盖自动化监测未捕捉的‘定性风险’（如构件剥落、连接件松动）；风、暴雨是既有建筑变形的主要诱因，如大风可能导致屋顶构件位移，故灾后需立即巡查；监测数据异常（如倾斜增量突增）时，人工巡查可排查传感器故障（如被遮挡）或结构真实损伤（如新增裂缝），避免误报警或漏报警。人工巡查需记录影像资料，为后续风险分析提供依据。


8 健康评估
8.1 一般规定
8.1.2本规程的健康评估特指基于实时监测数据，对结构当前健康状态的分级评价，主要服务于风险预警和处置决策，不同于结构鉴定。
健康评估应重点实现以下功能：
1 安全状态动态分级，对应本规程第3.0.15条；
2 损伤发展趋势研判，对应本规程第8.2.9条；
3 应急响应触发，对应本规程第8.2.8条的三级报警。
8.1.3 健康度评估达到Ⅲ/IV级是触发鉴定的重要条件，而非鉴定本身。结构鉴定是进行最终安全判定和制定解危措施的法定程序，两者相辅相成，不可相互替代。健康度评估的实时动态特性为鉴定提供了重要的过程数据和预警信息。
结构鉴定是静态的鉴定结果，是针对固定的时间点给出来的结果。健康监测的健康度评估是建筑结构动态变化结果的实时反映。健康度的评估结果和结构鉴定结果侧重点不同，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结构进行评估。健康度评估不可以替代鉴定，鉴定结论也不可以否定健康度评估结果。
目前，已经鉴定为危险房屋的，大量为没有出现显著的变形和损伤，因为承载力不足，评为危险房屋的。按照《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鉴定为C级或D级的既有建筑，在进行解危前进行健康监测。
当根据本规程得到的结构健康度评估结果为Ⅲ级、Ⅳ级时，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GB 55021、《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标准》DB11/T637、《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144等进行结构安全鉴定。
8.2 超限报警
8.2.1针对工程监测成果报告与报警，监测单位需要将监测数据及时告知相关管理部门。
监测报警是整个监测工作的核心，通过监测报警能够使相关单位及时掌握异常信息，对异常情况及时做出反应，采取相应措施，控制和避免工程自身和周边环境等安全隐患的发展和风险事故的发生。
监测项目需要报警的情况，是在工程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危险情况，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将可能严重威胁工程自身及周边环境的安全，必须立即发布危险报警第一时间通知委托单位及时采取措施，保证既有建筑自身及周边环境的安全。
8.2.2 本条款通过三级阈值分级管控、多源数据动态加权及北京特色场景适配，构建了既有建筑监测预警的闭环机制。
根据房屋安全管理的实际情况，常用的风险准则可分为如下几类：“保证建筑结构安全性可靠度水平”（采用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和《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 GB55021等相关标准进行界定）、“保证房屋不构成危险房屋”（采用现行行业标准《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125 进行界定）、“避免无预警的房屋结构倒塌”（一般情况下为危险房屋或安全储备不明房屋的房安管理底线）。
例如，某地区对于城镇危旧住宅提出的房屋安全动态监测目标为“尽量不倒房，倒房零伤亡”，就属于具有实践应用特色的风险准则描述，其实质类似于“避免无预警的房屋结构倒塌”这类风险准则。不同房屋安全监测项目的目的不同，意味着对于风险可承受度是不同的。故首先应根据监测目的、项目及相关组织对风险的可承受度，确立具体监测项目的风险准则，作为建立监测预警机制的基础前提。
8.2.4 《建筑钢结构防腐蚀技术规程》 JGJ/T 251中规定当环境相对湿度≥75%时，腐蚀性等级应提高一级，并需采取强腐蚀性环境下的防护措施（如热镀锌或高性能涂层）。《木结构设计标准》GB 50005中规定长期处于相对湿度＞75%环境时，木材应采取防腐处理。
委托方可根据房屋的实际情况，如房屋所在地区的水文地质条件、工程设计施工资料，是否经过排查且所获取资料的完整程度，以及是否进行过检测鉴定及所依据的规范标准等具体情况，在“按建筑结构可靠度衡量的风险准则”“按房屋危险程度衡量的风险准则”“避免无预警的房屋结构倒塌的风险准则”中进行选择相应的预警条件，对资料完整性较差、风险较高或关键监测指标难以获取监测物理量绝对值的房屋，宜采用“避免无预警的房屋结构倒塌的风险准则”的预警条件。
8.2.5 本条旨在通过量化指标和典型现象，识别既有建筑结构临近倒塌风险的临界状态，为及时采取加固或疏散措施提供技术依据。其制定参考了《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对结构安全预警的分级要求，并结合既有建筑倒塌事故的力学机理研究（如渐进式倒塌、局部失稳引发整体失效等）。超限二级判定标志着结构已突破安全储备底线，需立即干预。
8.2.6 本条旨在明确既有建筑结构临近倒塌临界状态的最高风险判定等级，为启动紧急避险和应急抢险提供技术依据。超限三级的判定标志结构已处于失稳破坏边缘，其阈值设定基于以下原则：
1 倒塌案例反演：参考国内外倒塌事故（如湖南长沙“4·29”自建房倒塌）中结构失效前的变形、裂缝、沉降等加速发展特征；
2 极限状态理论：结合材料破坏临界值（如混凝土极限拉应变、钢材屈服应变）和结构体系失效机理（如连续倒塌路径中断）；
3 监测数据时效性：强调“加速发展趋势”的动态判定，体现健康监测相比静态检测的优势。
8.2.7 本条款明确三级预警级别的划分标准及响应要求，旨在构建分级化、差异化的风险防控机制，确保既有建筑结构安全风险早识别、早干预、早处置。其核心是衔接监测数据与应急行动，通过“提醒－跟踪－应急”的递进式响应，实现从日常管理到紧急避险的无缝过渡。
8.2.8 本条旨在规范预警信息报送前的技术复核流程，确保预警判定结果真实反映房屋结构安全状态，避免因数据干扰、系统误差或临时环境因素导致误报，从而提升预警机制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8.3 结构健康度评级
8.3.4 本条文制定核心遵循 “宏观参数（结构变化）优先于微观参数（结构响应）” 的原则。
8.4 健康档案
8.4.2 健康评估报告为总结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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